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 日 
 
致: 科技部部长万钢阁下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阁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阁下 

 
 
尊敬的万部长、谢部长和张主任： 
 
       我们各行业协会代表了世界各地的公司和产业。作为这些行业协会的负责人，我们一

直致力于在中国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与中国建立牢固的经贸关系。正因为如此，

贵国几个部委在 2009 年 11 月 15 日联合发布的通知（618 号通知）要求建立自主创新产

品认定制度，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困扰。这一制度的实施将限制中国的创新能力，对寻求

进入中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公司提出了复杂且具有歧视性的要求，而且有悖于中国领导人做

出的抵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政府采购政策开放的多项承诺。 
 
       我们坚信，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对我们各国长期以来努力与中国建立的良好关系造成损

害。 
 
       开展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将阻碍而非促进中国实现其提高科技能力的目标。利用世

界各地的最好产品和服务，对于推动经济领域各部门的技术进步、经济的全面增长及提高

大众生活水准非常重要。不仅通知中规定的 2009 年 12 月 10 日的产品申报截止日难以实

行，其中包含的限制性和歧视性标准也使得任何一家非国内供应商——即使是那些在中国

投入长期大量投资、雇用中国本地人员、向中国政府纳税的非国内公司——无法参与认定

程序。其结果是，中国政府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过程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且中国努力

追求的技术发展目标也会大大延缓。 
 

此外，618号通知中提出的自主创新产品标准明显偏离了全球惯例，包含了一些与众

不同的要求，例如，要求产品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国内开发并由国内企业拥有，要求商标的

初始注册地在中国境内。相比而言，质量、性能和价值在认定自主创新产品方面只能作为

次要考虑因素。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保证知识产权得到完善保护，因为我们拥有更相似

的经济计划。中国在通知中宣布的新标准不能认定产生创新成果的研发活动具有真正协作

性、跨国性和全球性的特点，也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完成

产品开发。把本国对知识产权拥有所有权设定为市场准入条件，有悖于实现贸易自由开放

和促进协作创新的原则。 
  
       开展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还直接违背了胡主席和世界其他领导人做出的实行开放的

贸易和投资政策、抵制保护主义的承诺。此外，认定工作的开展，即使没有明确废止中国

在 2009 年 7 月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中所做的承诺，也削弱了这一承诺的可信性；在那次

对话中，中国申明其采购政策对外资投资企业（FIE）开放，并且承认非歧视性采购政策

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实施联合通知中的要求。我们期盼能有机

会与贵国政府交流意见并分享我们的经验，探讨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国提出的科技目标，并

通过建立一个公正、透明的自主创新产品遴选程序促进创新的实现。 
 

顺致 
 
敬意 
 
 
Michael Barbalas    Richard Vuylsteke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 
 
 
 
Brenda Foster     Harley Seyedin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 
 
 
 
Dennis Slater     John J. Castellani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 (AEM)主席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R)主席 
 
 
 
Robert W. Holleyman, II   Perrin Beatty 
商业软件联盟(BS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加拿大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Bob Vastine     Todd Thibodeaux 
美国服务业联盟(CSI)总裁  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CompTIA)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Yoshiyuki Sukemune    Gary Shapiro 
日本通信信息网络产业协会(CIAJ)主席 美国消费电子协会(CEA)首席执行官 
 
 
 
Bridget Cosgrave    Calman J. Cohen 
欧洲电子产业组织主席   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ECAT)主席 
 
 
 
Michael C. Maibach    Pascal Kerneis 
欧美商业协会(EABC)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欧洲服务业论坛(ESF)常务董事 
 



 
Loic Riviere     Seungcheol Lee 
欧洲软件协会(ESA)主席   韩国工业联合会(FKI)秘书长 
 
 
 
Dean C. Garfield     Hideo Nakanishi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TI)主席  日本办公机械与信息系统产业协会(JBMIA) 

执行董事 
 
 
Tsutomu Handa     Toshimi Hayano 
日本电子及信息技术工业协会(JEITA) 日本电机工业协会(JEMA)主席 
主席  
 
 
Naoki Aoyama     John Engler 
日本中国商会(JCCI)秘书长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M)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Som Mittal      William Reinsch 
印度软件业和服务公司协会主席  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NFTC)主席 
 
 
 
George Scalise     Ken Wasch 
美国半导体生产商协会(SIA)主席  美国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SIIA)主席 
 
 
 
Christopher W. Hansen    Jim Hawley 
TechAmerica 首席执行官   TechNet 总顾问兼代理首席执行官 
 
 
 
Grant Seiffert      Peter M. Robinson 
美国通信工业协会(TIA)主席  美国国际商业联合会(USCIB)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Thomas J. Donohue     John Frisbie 
美国全国商会(USCC)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主席 
 
 
 
Cc: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阁下 


